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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  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以下簡稱學校），係指彰化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

所轄管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。 

第三條     本辦法適用對象，為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，並持有本縣

核發之有效鑑定證明，且以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就讀學校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

(以下簡稱身心障礙學生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未持有本縣核發有效鑑定證明之身心障礙疑似生，學校應依學生輔導法之規定

提供服務，特殊教育教師亦應提供協助，並進行觀察及學習特殊需求評估;必要時，

應為身心障礙疑似生提報鑑定。 

第四條     學校對身心障礙學生，應依下列教學原則辦理： 

一 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無障礙環境，充分參與校內外學習機會，推動融合且適  

性之教育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二  整合普通教育教師、特殊教育教師、行政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，依身心障

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教學及提供特殊教育服務。 

三  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，進行課程調整，編選適當教材、採取有

效教學策略，並提供相符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。 

第五條     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評量，應依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之

規定，採符合個別化評量原則，衡酌考試科目特性、學習優勢管道及個別需求，提

供適當之試場服務、輔具服務、試題(卷)調整服務、作答方式調整服務及其他必要

之服務。此評量及服務需載明於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且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(以

下簡稱特推會)審議通過。 

第六條     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班級安排，應由學校特推會視身心障礙學



生個別學習需求及校內資源狀況，採取妥適之編班方式。 

    學校得對身心障礙學生，安排以部分時間採下列方式之一上課： 

一  分散式資源班。 

二  巡迴輔導班。 

三  實施特殊教育方案。 

第七條     資源班教師、巡迴輔導班教師及特殊教育方案負責之教師，除每週基本授課節

數外，應負責身心障礙學生個案管理、諮詢與有關特殊教育教學、輔導及轉銜事務

之處理。 

第八條     學校應提供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教師有關教學、評量、輔導及其他服  

務之支援，校內教師及相關人員每學年至少接受特殊教育相關研習三小時。 

第九條     學校為使身心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共同接受教育，應辦理下列輔導及服務措  

施： 

一  每學期檢討學生教學輔導及安置之適切性，並隨時關心身心障礙學生之學

習狀況。 

二  實施生涯輔導，並依學生能力、性向及需求，實施生活、學習、轉銜等各

項輔導工作。 

三  提供適當機會與活動安排，使一般學生認識並尊重身心障礙學生。 

四  學校應主動邀請學生家長、社區人士、教師及學生擔任志工，在教師指導

下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，並對於表現優良之志工予以獎勵。 

五  協助學生申請交通費、代收代辦費、獎助學金等相關教育福利補助。 

第十條     學校應整合相關特殊教育與輔導資源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所需之特殊教育

知能、資訊與諮詢、輔導、轉銜及其他支持服務，並辦理親職教育及特殊教育宣導

活動。 

第十一條    學校校長應協調校內各單位共同辦理特殊教育工作。學校應主動連結校外支

持網絡，以團隊合作方式執行身心障礙學生各項教學及輔導工作，並透過學校特

推會每學期評估工作實施成效。 

第十二條    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及輔導表現優良者，學校應依法令規定予以獎勵或

以其他適當方式獎勵表揚之。 

第十三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